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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045）

NTT Com Asia Limited行使期權
及

於亞太電訊完成後該等交易終止為持續關連交易

NTT Com Asia Limited行使期權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日，Skywork獲特許持有人通知其擬根據Skywork、SingaSat

及特許持有人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訂立之期權協議行使認購期權，向Skywork

及SingaSat購買彼等於亞太電訊之全部股權。有關買賣亦已於同日完成。

於亞太電訊完成後該等交易終止為持續關連交易
於亞太電訊完成後，SingaSat及SingTel集團旗下成員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關連
人士，因此，轉發器及電訊交易將不再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於亞太電訊完
成後，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就轉發器及電訊交易之申報責任亦告終止。

NTT Com Asia Limited行使期權
茲提述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發表之公佈及於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刊發之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
年十月二日之期權協議（「期權協議」），向NTT Com Asia Limited（「特許持有人」）
授出認購期權，以向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Skywork Corporation（「Skywork」）
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SingaSat Private Limited（「SingaSat」）購買彼等於亞太衛星
電訊有限公司（「亞太電訊」）之全部股權。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節「NTT Com 

Asia Limited行使期權」所採用之詞彙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刊發之
通函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日，Skywork獲特許持有人通知其擬根據Skywork、SingaSat

及特許持有人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訂立之期權協議行使認購期權，向Skywork

及SingaSat購買彼等於亞太電訊之全部股權。亞太電訊是一家由Skywork持有55%

及SingaSat持有45%權益之共同控制公司。於同日，Skywork及SingaSat與特許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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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此交易訂立協議，包括若干一般及慣用之聲明及保證，而買賣亦已於簽訂有
關協議後隨即完成（「亞太電訊完成」）。本公司確認，交易條款與期權協議所載者
並無重大變動。

於亞太電訊完成後該等交易終止為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表之公佈及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
日刊發之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向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SingTel」）及其附屬公司（「SingTel集團」）提供及購買
衛星轉發器容量及電訊服務（「轉發器及電訊交易」）之持續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
界定者外，本節「於亞太電訊完成後該等交易終止為持續關連交易」所採用之詞彙
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刊發之通函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SingSat乃SingTel之全資附屬公司，由於SingSat持有亞太電訊（一家由Skywork持有
餘下55%權益之共同控制公司）之45%權益，SingTel集團旗下成員公司被視為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而轉發器及電訊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於亞太電訊完成後，SingaSat及SingTel集團旗下成員公司不再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因此，轉發器及電訊交易將不再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於亞太電訊完成後，本
公司根據上市規則就轉發器及電訊交易之申報責任亦告終止。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盧建恒博士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月三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布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程广仁（總裁）、童旭東（副總裁）及齊良（副總裁）

非執行董事：
芮晓武（主席）、林暾、尹衍樑、吳真木、翁富聰及曾達夢（尹衍樑之替任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宦國蒼、呂敬文、林錫光及崔利國


